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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规范桂林市雪茄烟零售市场经营秩序，优化雪茄烟

专营零售点布局，加强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管理，根据相关法律

法规规定，结合桂林市辖区实际，桂林市烟草专卖局研究制定了

《桂林市雪茄烟专营零售点布局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布局规定》），

现将有关情况解读说明如下：

一、制定《布局规定》的必要性

随着消费趋势变化，雪茄烟消费者对雪茄烟零售服务专业

化、品质化的需求日益增长，雪茄体验吧、品吸吧等消费场景正

在悄然兴起。

雪茄烟和卷烟市场具有显著区分，雪茄烟在原料品质、工艺

技术、吸食方式、储存养护及消费文化等方面与传统卷烟存在本

质差异，其消费群体与卷烟消费群体不重合、渠道利益无冲突，

实行“烟茄分离”有利于满足消费者多元化需求。当前桂林市雪

茄烟市场正处于初期发展阶段，若继续沿用普通卷烟零售点标

准，难以满足社会群众的消费需求，也将制约雪茄烟市场健康发

展。

为进一步优化和规范雪茄烟零售点资源配置，促进雪茄烟零

售市场平稳健康发展，精准满足市场需求，桂林市烟草专卖局制

定了《布局规定》，明确了桂林市雪茄烟零售点布局标准。



- 2 -

二、制定《布局规定》的法律依据

合理布局规划是调整烟草零售点布局、规范零售终端市场主

体准入的合法有效手段，在市场资源配置方面起到重要作用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》第九条第三项和

《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》第十三条第三项指出：“申请烟草

专卖零售许可证，应当符合当地烟草制品零售合理布局的要求”。

《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》第十五条规定：“制订烟草制品零

售点合理布局规划时，应当根据辖区内的人口数量、交通状况、

经济发展水平、消费能力等因素，在举行听证后确定零售点的合

理布局。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、经营资金要求和经营场

所条件，由县级以上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制定，并报上一级烟

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”。

2024 年 3 月 27 日，国家烟草专卖局发布的《完善烟草专卖

零售许可管理优化政务服务工作指引》（国烟法〔2024〕55 号）

规定：各地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可以根据当地雪茄烟消费市场实

际，制定区别于卷烟零售点布局的雪茄烟零售点布局要求，持续

优化雪茄烟零售点布局。

因此，桂林市烟草专卖局制定的《布局规定》是符合法律法

规的规定的，有相关的法律依据。

三、《布局规定》的主要内容

第一条阐述了制定《布局规定》的目的和依据的法律法规及

相关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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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条规定了《布局规定》的适用范围；规定雪茄烟专营零

售点的许可范围，并明确了变更许可范围的相关要求。

第三条明确雪茄烟专营零售点的定义，并对不同合理布局规

划之间零售点的关系作出说明。

第四条明确雪茄烟专营零售点的布局原则。

第五条确定雪茄烟专营零售点布局模式、相关依据及调整方

式。

第六条明确了不予核发雪茄烟专营零售点的申请主体情形；

第七条明确了不予核发雪茄烟专营零售点的经营场所情形；

进一步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相关要

求，其中第四项明确规定了中小学、幼儿园周边设置雪茄烟零售

点的要求。

第八条明确了不予核发雪茄烟专营零售点的经营模式情形。

第九条明确关于测量标准、区域划分、经营场所条件等相关

技术性、程序性要求参照执行的文件。

第十条相关法律术语的界定；

第十一条确定本规定与其他法律法规产生冲突的解决方法。

第十二条明确了《布局规定》的解释权。

第十三条明确了《布局规定》施行的时间及有效期限。

附件《桂林市雪茄烟专营零售点数量规划表》明确各县（市、

区）雪茄烟专营零售点规划数量。


